
淮海工学院学生处文件 
 

 

淮工学生处发〔2016〕13 号 

 

 

关于做好 2016 级新生“绿色通道”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及有关单位： 

为确保 2016 年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顺利入学，

江苏省教育厅印发了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 2016年秋

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办助

[2016]1 号），要求切实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

学工作。根据文件要求，现就我校 2016 级新生顺利入学开设“绿

色通道”的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：情系贫困学子，服务周到及时，确保每个

贫困学生顺利入学。 

二、根据《淮海工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减免实施办

法》，对部分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烈士子女、孤儿、残疾学生,

减免学费；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、优抚家庭子女、

单亲、父母丧失劳动力或其他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学生，可减免

部分学费。学生可凭“淮海工学院 2016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

免培养费申请审批表”到财务处办理减免手续。 

三、由相关学院、财务处、学生处及时做好江苏省圆梦助

学金结算工作，由相关学院派专人带学生至财务处直接办理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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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等结算工作（交纳圆梦助学券，助学券需注明学院、专业），

并负责将学生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码、专业、毕业高中名称

学号、班级等内容以电子表格形式发至黄娟办公信箱（9 月 10

日前）。 

四、经与公寓用品提供公司洽谈，将免费提供几套公寓用

品，资助经济困难学生。凡家庭经济特别困难，持有三级（县、

乡、村）特困证明的烈士子女、孤儿等学生可向本学院提出申

请，经各学院领导审批，学生处审核后，凭审批表到公寓用品

发放处领取公寓用品。 

五、畅通缓交审批渠道，保证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。 

1、对在国开行办理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，从今年

开始，学生不再需要凭“淮海工学院 2016级新生暂缓交费申请

审批表”到财务办理缴费手续，学生贷款金额及其基本信息已

告知财务处。各学院要及时收取国开行贷款受理证明，证明上

要正确填写学院、专业、学号、班级等信息。9 月 11 日开始由

资助管理中心以学院为单位集中办理贷款电子回执录入手续。 

对在非国开行办理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，填写“淮

海工学院 2016 级新生暂缓交费申请审批表”，各学院可按贷款

金额直接为学生办理缓交手续。学生需办理贷款书面回执的，

请及时到绿色通道办公点办理。 

2、凡持有三级（县、乡、村）特困证明的家庭经济困难或

其他原因不能及时交清费用者，可向所在学院提出缓交申请，

经各学院领导审批，学生处审核后，凭“淮海工学院 2016级新

生暂缓交费申请审批表”到财务处办理相关手续。 

六、加大在新生中宣传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力度，

及时为学生服务。 

七、扩大新生助学金评定比例，具体操作将与高年级学生



 —3— 

同步进行。 

八、各学院要及时收取《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，

对学生及家庭情况认真进行了解与核实。 

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
附件一：淮海工学院 2016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培养费

申请审批表 

附件二：淮海工学院 2016级新生暂缓交费申请审批表 

附件三：淮海工学院 2016级新生公寓用品资助申请审批表 

附件四：淮海工学院教职工子女减免培养费申请审批表 

附件五：绿色通道执行情况统计表（见另一附件） 

 

 

二○一六年九月一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淮海工学院学生处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9月 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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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海工学院 2016 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培养费申请审批表 

本表一式三份，财务处、学生处、学院各一份。本表由各学院负责印制。 

姓名  学院  专业班级  

欠费金额  拟减金额  民族  

家庭地址  联系电话  

申 

请 

原 

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个人签名： 

班 

主 

任 

意 
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主任签名： 

 

学 

院 

意 

见 

 

（明确减免金额） 

 

 

 

主管领导签字（公章）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学 

生 

处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领导签字及（公章）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学 

校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院领导签字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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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海工学院 2016 级新生暂缓交费申请审批表 

本表一式二份，学生处、学院各一份。本表由各学院负责印制。 

姓名  学院  专业班级  

家庭详细地址  

联系人姓名  联系电话  

缓 

交 

原 

因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家长及学生本人签字： 

（须附相关证明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所 

在 

学 

院 

审 

批 

意 

见 

缓交金额  缓交期限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签字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学 

生 

处 

意 
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字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财 

务 

处 

意 

见 

     

 

签  字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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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海工学院 2016 级新生公寓用品资助申请审批表 

本表一式三份，学生处、学院、公司各一份。本表由各学院负责印制。 

姓名  学院  专业  

欠费金额  班级  民族  

家庭地址  联系电话  

申 

请 

资 

助 

原 

因 

 

 

 

 

 

班 

主 

任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主任签名： 

学 

院 

审 

批 

意 

见 

 

 

 

主管领导签字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学 

生 

处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字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发 

放 

情 

况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字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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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淮海工学院教职工子女减免培养费申请审批表 

本表一式三份，学生处、财务处、学院各一份。 

姓名  学院  班级  学号  

学生家长姓名  与学生关系  就职单位  

家庭地址  联系电话  

学 

生 

所 

在 

学 

院 

意 

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章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人 

事 

处 

审 

核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章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学 

生 

处 

意 

见 

 

 

 

公章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学 

校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财 

务 

办 

理 

情 

况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
